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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科技不斷的進步，人類對於天然災害的預防與掌

握，卻遙不可及，甚至毫無辦法可言，所以，每當天然災

害降臨時就會造成人員的重大傷亡；另隨著經濟與科技的

突飛猛進，人們與時間競爭的結果，處處講求時效，大家

為了爭取時間而爭先恐後時，就很容易造成各類車禍事

件、公安及意外等人禍事故，再因為現代人平日養尊處優

或太專注工作，平時缺乏運動與保持身心的平衡，就很容

易造成突發性致命的疾病而需急速送院就醫等事件愈來愈

多，以上種種情形，造成了本縣緊急救護案件呈現逐年升

高的趨勢，也可預見民眾將來對消防救護服務的迫切需求

與倚賴將愈來愈重，所以，精進本局救護服務業務，以符

合本縣民眾所需，是未來尚需努力的重要方向。 

雖然天災或人禍事件有時我們無法加以控制，但是加

速災後或突發性事件傷患後送的時效，提高傷患之存活

率，卻是我們可以努力掌握的方向，為了提高災害、意外

及緊急傷病患〈產婦、心肌梗塞者〉等人員存活率，則有

必要強化到醫院前的緊急救護急救處理的服務，每當民眾

急難事件發生時，救護技術員依據傷病患者的現況，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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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救護處置，以避免患者載到院前傷情擴大，而這些

救護的服務，又賴消防機關建置完善的緊急醫療通訊系統

與適切的工作派配，才能有效率的處理各項救護案件。 

我們如要做好到醫療機構前的緊急救護服務，除了應

強化我們本身整個緊急醫療網之通訊與工作派遣外，還要

提昇本局救護人員的素質與緊急救護技能，才能有效率的

處置本縣各項救護案件，現茲分三方面簡述如下： 

一、通訊 

當災難或事故發生造成傷患時，民眾可透過消防機構

的 119 專線或全國性的急難通訊網通報各地消防機關辦理

傷患的緊急救護服務，這時，消防機關的緊急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接獲民眾急難事件的通報後，掌握現況，立刻派配

救護人員到達現場，並利用相關的通訊或電腦查詢已建置

的醫療資料庫、就近的醫療資源〈醫療人力、設施、藥品

等〉、交通路況等資訊，並傳達給到達現場的救護人員，使

救護人員能於第一時間內將傷患者送達適切的醫療場所，

並可利用到醫療機構前的時間，簡單的將傷患者予以分類

或可將傷患的現況傳送至醫院，而醫院在傷患者未送達

前，可以透過通訊獲知傷病患者的相關資訊，事先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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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救設施準備或連繫相關醫師就位，有時因情況緊急，

救護人員甚至可以透過通訊方式進行連線救診，由救護人

員採取必要的救護處置，如此定能於時效上救回傷患者的

生命，增加傷患者的存活機會；尤其當重大災難發生時，

救援的時效與任務的派配最為重要，因為當重大災難發生

時，部份通訊可能中斷，人員傷亡數眾多或緊急醫療單位

本身也遭受災難，原來的地形地物亦造成相當大的變化，

在無法掌握充分訊息下，如何透過通訊的聯繫，掌握現存

的醫療資源、傷患人數、交通與路況、緊急救護人員與車

輛等相關資訊據供妥適的派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掌

握了這些資訊後，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才能根據不同的災情

派遣適當的救護人力、物力，將傷患者配送至適當的醫療

機構，俾有效降低人命之損傷，避免救護資源造成無謂的

浪費，而這些資訊的取得與資源的派配，則有賴完善的醫

療資料庫與緊急通訊網的建置。 

二、派遣 

當消防機關的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民眾急難事件的

通報後，就要立刻執行任務派配的工作，而在執行前，首

先應掌握充分的相關災情、傷患的人數與狀況、現有的醫



5 

療資源、現有的救護車輛與人員、路況等情資，根據不同

的狀況來做適度的調配，才能有效搶救傷患者的生命並充

分發揮應有的救護服務功能；尤其當重大災難發生時，突

發狀況與人員傷亡數眾多，如何利用現有人力、物力，做

最適切的分派，才能在救護處理的時效上發揮其功效，達

成救護任務，這正是我們執行救護業務尚待努力的方向。 

 

三、訓練 

每當事故發生，在傷患尚未到院前，救護人員採取必

要的救護處置，是達成提高傷患者存活率非常重要的一

環，在救護人員對患者採取妥適的救護處置時，則應本身

具有正確的救護判斷與救護技能，而這些救護知識與技能

的取得，則需平時接受不斷的教育與訓練。本局擔任緊急

救護之人員，均為受過嚴格訓練取得初、中級救護技術員

之資格者擔任，當救護人員到達救護現場時，均能針對傷

病患之症狀、傷病情加以初步判斷與評估，並於必要時採

取急救處置，使患者能於到院前得到最好的醫護照顧；另

本局招募志工人員並施予初、中級救護技術員之訓練，成

立緊急救護鳳凰志工大（分）隊，協助本局各消防分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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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緊急救護任務，在目前本局人員尚未補實之時，運用民

力，確實能強化本縣緊急救護業務的功能，更可以運用志

工人員平時從事各類救護宣導活動，將簡易的緊急救護、

心肺復甦術及哈姆立克法等知識與技巧宣達至本縣縣民，

期使本縣縣民均具有急救常識與觀念，能據以因應緊急突

發之狀況。 

綜之，完善的傷患救援與救護工作，攸關各類災害與

事故人員傷亡率，政府相關單位絕不可等閒視之，為了能

將本縣有關緊急救護方面之訊息與問題清楚展現出來，俾

供相關人員在從事緊急救護工作時能特別注意並加以改

善，現將本縣 103 年與 104 年救護案件統計資料加以彙整，

分「緊急救護出勤次數與緊急送醫總次數」、「緊急救護人

數與發生原因」、「急救處置之項目次數」等三部分加以比

較與分析，期使本縣救護服務能透過各種學習，不斷改進

與精益求精，以確保本縣縣民生命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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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苗栗縣政府消防局救護人力與救護車輛配置圖 

婦女防火宣導隊
214人

義勇消防人員
618人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367人

鳳凰志工
97人

局本部
80人

第一大隊
8人

第二大隊
8人

竹南分隊
24人

救護車2輛

造橋分隊
12人

救護車1輛

行政科 苗栗分隊
24人

救護車3輛

第三大隊
9人

頭份分隊
25人

救護車3輛

三灣分隊
10人

救護車1輛

會計室

公館分隊
13人

救護車1輛

人事室

政風室

救災救護指揮科

火災預防科

災害搶救科

火災調查科

災害管理科

銅鑼分隊
11人

救護車1輛

三義分隊
10人

救護車1輛

頭屋分隊
10人

救護車1輛

後龍分隊
16人

救護車1輛

西湖分隊
8人

救護車1輛

通霄分隊
14人

救護車2輛

苑裡分隊
14人

救護車1輛

南庄分隊
9人

救護車1輛

獅潭分隊
7人

救護車1輛

大湖分隊
11人

救護車1輛

卓蘭分隊
11人

救護車1輛

泰安分隊
8人

救護車1輛

教育訓練科

緊急救護科

象鼻分隊
6人

救護車1輛

特搜大隊
3人

救護車1輛

特搜分隊
16人

救護車2輛

督察科

 



8 

參、名詞解釋： 

一、緊急救護 

人們生活在現在的環境中，到處潛藏著危險，也相形

增加車禍、急病、一般外傷的發生機率，為了提高意外及

災害事件發生時傷患者的存活率，有必要提高到院前的緊

急救護功能，確保傷患在送達醫院之前避免受二次傷害及

傷情擴大，所謂緊急救護是指緊急傷病患或大量傷病患之

現場急救處理及送醫途中之救護。 

 

二、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現行的緊急救護執行單位為各地消防機關〈119 救護

專線〉，而救護工作由受過救護技術員訓練且取得資格之消

防與志工人員擔任之。依照「緊急救護辦法」第三條規定，

緊急傷病患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因災害或意外事故急待救護者。 

（二）路倒傷病無法行動者。 

（三）孕婦待產者。 

（四）其他緊急傷病者。 

因此，一般的感冒、發燒及轉診等病患，並不能呼叫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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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緊急救護服務的範疇。 

 

三、救護技術員，簡稱 EMT 

救護技術員係依照「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24 條規定，

需符合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受訓資格、訓練、繼續教

育及得執行救護範圍等條件，且取得資格者。救護技術員

分為初級救護技術員、中級救護技術員、高級救護技術員，

初級救護技術員至少需接受 40 小時，中級救護技術員 280

小時，高級救護技術員 1280 小時之相關訓練，才能取得資

格。 

 

四、急救處置項目 

指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律定傷患救援到醫院前救護技術

員可執行之急救處置項目，分為呼吸道處置：口咽呼吸道、

鼻咽呼吸道、抽吸、鼻管、面罩、非再呼吸型面罩、哈姆

立克等，創傷處置：包紮止血、頸圈、清洗傷口、夾板固

定、長背板固定等，心肺腹甦術：CPR、使用 AED，藥物處

置：靜脈輸液、口服葡萄糖、建議給藥。其他處置：保暖、

心理支持、生命徵象監測、協助生產等項目，並依其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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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傷病患之實際狀況施予各項必要之急救處置。 

 

五、緊急救護出勤次數 

指消防單位緊急救護出勤總次（車）數，包括送醫次

數及未運送次數。  

 

六、緊急送醫總次數 

係指消防單位緊急救護出勤後服務對象有送達醫療機

構之次數總和。 

 

七、未運送次數： 

指消防單位受理救護案件救護出勤，因謊報、現場未

發現、病人拒絕送醫、中途取消、現場待命、其他等因素，

最後未載送救護對象至醫療機構之次數。 

 

八、急救送醫人次： 

指消防救護人員緊急救護出勤，並將服務救護對象送

醫之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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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簡要分析： 

本項主要針對本縣 103 年與 104 年救護案件統計資料

作概述性的比較與分析，以下共分為三部份簡述之： 

一、緊急救護出勤次數與緊急送醫總次數 

本縣 104 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計 22,778 次，較 103

年緊急救護出勤 22,682 次計增加 96 次數(增幅 0.42％)；

104 年緊急送醫總次數計 18,794 次，較 103 年送醫總次數

次 18,625 次計增加 169 次(增幅 0.91％)，104 年未運送次

數為 3,984 次，未運送率達 17.49％，103 年未運送次數為

4,057 次，未運送率達 17.89％，104 年出勤未運送次數較

103 年計減少 73 次(減幅 1.8％)，未運送率稍有減少。（詳

圖一）。 

由上述資料得知，本縣 104 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雖為

增加之趨勢，惟緊急救護之未送達次數呈現出減少，這個

訊息告訴我們，本縣民眾在疾病等會利用救護資源，應加

強宣導勿濫用緊急救護資源。另由前項數據顯示該二年的

緊急救護出勤空跑率約占二成，究其原因為民眾謊報、誤

打 119、不需要送醫或遭拒送及商業競爭由民間醫療機構

載走等原因所致，有鑑於此，俾免本縣救護資源無謂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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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持續加強民眾對緊急救護服務功能的認知，使本縣的救

護資源能有效的運用。 

17.200%

17.300%

17.400%

17.500%

17.600%

17.700%

17.800%

17.900%

18.000%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103年 104年

次

圖一、本縣近2年緊急救護出勤次數、未運送次數與未運送率

比較

未運送次數

出勤次數

未運送率

 

 

二、緊急救護人數與發生原因 

104 年緊急救護服務人數計 19,660 人次(不含未運送

者)，其中包括急病 7,564 人次、車禍 6,457 人次、一般外

傷 2,136 人次、路倒 399 人次、精神異常 583 人次、癲癇

抽搐 380 人次、墜落傷 217 人次、心肺功能停止 519 人次、

毒藥物及一氣化碳中毒 105 人次、其他類有 1,300 人次（詳

圖二），與103年度比較分析發現緊急救護服務人數19,481

人次計增加 179 人次(增幅 0.92％)，其中包括 103 年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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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 6,269 人次計增加 188 人次(減幅 3.00％)、急病 7,491

人次計增加 73 人次(增幅 0.97％)、一般外傷 2,112 人計

增加 24人(增幅 1.14％)、路倒 409人次計減少 10人次(減

幅 2.44％)、精神異常 593 人次計減少 10 人次(減幅 1.69

％)、癲癇抽搐 390 人次計減少 10 人次(減幅 2.56％)、墬

落傷 214 人次計增加 3人次(增幅 1.40％)、心肺功能停止

537 人次計減少 18 人次(減幅 3.35％)、毒藥物及一氧化碳

中毒 153 人次計減少 48 人次(減幅 31.37％)、其他類計

1,313 人次計減少 13 人次(減幅 0.99％)（詳圖三）。 

由上述資料顯示，本縣緊急救護服務人數以發生原因

作分析比較發現，104 年與 103 年傷患發生原因排名前二

名皆為「急病」、「車禍受傷」。該前二名救護服務人數 104

年合計達 14,021 人次，占該年緊急救護服務人數之 71.33

％；103 年合計達 13,760 人次，占該年緊急救護服務人數

之 70.63％，均為本縣緊急傷患救護送醫服務的主要因

素。另 104 年緊急救護人數為 19,660 人次，而出勤次數為

18,794 次，103 年緊急救護人數為 19,481 人次，而出勤次

數為 18,625 次，兩者存有差異的主要原因，為每次緊急救

護出勤時，救護服務之對象可能不只一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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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
32.84%

急病
38.47%

一般外傷
10.86%

路到
2.03%

精神異常
2.97%

癲癇抽搐
1.93%

墬落傷
1.10%

心肺功能停止
2.64%

毒藥物及一氧化碳
中毒0.98% 其他類

6.61%

圖二、本縣本年緊急救護服務急救人數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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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救處置之項目次數 

本縣 104 年緊急送醫總次數計 18,794 次，較 103 年緊

急送醫總次數 18,625 次計增加 169 次(增幅 0.91％)。送醫

途中採取急救處置之項目次數 104 年計 61,701 次，其中包

括心理支持 17,981 次、保暖 17,719 次、清洗傷口 6,875

次、包紮止血 6,549 次、面罩 3,910 次、鼻管 1,385 次、

長背板固定 1,876、頸圈 1,324 次、生命徵象評估 548 次、

夾板固定 840 次、AED497 次、CPR525 次、其他類有 1,672

次（詳圖四）。103 年送醫途中採取急救處置之項目次數計

62,406 次，其中包括心理支持 17,966 次、保暖 17,805 次、

包紮止血 6,288 次、清洗傷口 6,624 次、面罩 4,239 次、

鼻管 1,766 次、生命徵象評估 376 次、長背板固定 2,156、

頸圈 1,405 次、夾板固定 876 次、AED546 次、CPR564 次、

其他類有 1,795 次。104 年採取急救處置之項目次數較 103

年計減少 705 次(減幅 1.14％)（詳圖五）。 

由以上資料得知，本縣 104 年緊急送醫總次數為

18,794 次，採取急救處置之項目次數達 61,701 次，平均每

送醫所需採取急救處置項目次數為 3.28 次，103 年緊急送

醫總次數為 18,625 次，採取急救處置之項目次數達 6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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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平均每送醫所需採取急救處置項目次數為 3.35 次。104

年救護技術員採取急救處置項目次數依排序前五名為「心

理支持」、「保暖」、「清洗傷口」、「包紮止血」、「面罩」合

計次數為 53,034 次，佔該年急救處置項目總次數 85.95％

（詳圖四），103 年救護技術員採取急救處置項目次數依排

序前五名為「心理支持」、「保暖」、「清洗傷口」、「包紮止

血」、「面罩」合計次數為 50,449 次，佔該年急救處置項目

總次數 80.84％，這些前五名救護處置項目實為本縣救護

技術員所常採取的必要急救處置項目，據此，爾後本局如

有辦理救護有關的訓練時，應以前項項目為主要的訓練課

程，使每位救護技術員都能熟悉前項急救處置項目，並能

以靈活應用，期使本縣的傷患者於到院前能得到最好的醫

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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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本縣本年緊急救護處置項目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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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由資料顯示，本縣二年來請求緊急救護服務的案件，

以「緊急救護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二款發生機率

較多，緊急救護發生的原因依排序前二名為「車禍受

傷」、「急病」。現有的醫療資源分佈卻甚不平均（如偏

遠地區），依據數據顯示，本縣近二年來緊急救護出勤

次數有明顯增加，所以，由此可見，本縣縣民對消防

救護服務的迫切需求與倚賴性也將愈來愈重，至於應

如何有效降低該類事件發生的機率，有待政府資源整

合與民眾齊心配合之努力。 

二、由前項數據顯示近二年的緊急救護出勤空跑率約二成

左右，探其因素，大部分是因為民眾謊報、誤打 119、

不需要送醫或遭拒送等因素所致，為避免本縣救護資

源無謂浪費，應持續利用各項宣導機會教育民眾，加

強民眾對緊急救護服務功能的認知，使本縣的救護資

源能善加運用，以有效的降低本縣緊急救護出勤空跑

率。 

三、為了提高緊急傷病患者的存活率，除了有賴消防機關

完善緊急通訊網的建置與有效率的工作派配外，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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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加強救護技術員的救護素養與技能，才能妥適

的執行緊急救護案件。本縣救護技術員 104 年常採取

的救護處置項目排序前五名依序為心理支持、保暖、

清洗傷口、包紮止血、面罩；爾後本局如有辦理相關

救護訓練時，應以前項項目為主要的訓練課程。為了

確保本縣縣民的生命安全，本縣消防通訊設施實須加

以擴充或汰換，才能有效率的執行救護派遣作業；救

護技術員則需施予常年的教育與訓練，才能讓本縣縣

民發生急難事件時能受到妥善的緊急救護服務。 


